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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JI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38)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土地使用權 

 

收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買方(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在拍賣

會上成功競投賣方以競投拍賣方式出讓該地塊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買方與賣方訂立成交

確認書，以(其中包括)確認買方成功競投該地塊的土地使用權，總出價為人民幣 109,630,000
元。該地塊位於中國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古井鎮洲朗村，總地盤面積約為 284,860 平方米。

該地塊被指定作工業用途，期限為 50 年。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有關收購事項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少於25%，收購事

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背景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買方(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在拍賣

會上成功競投賣方以競投拍賣方式出讓該地塊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買方與賣方訂立成交

確認書，以(其中包括)確認買方成功競投該地塊的土地使用權，總出價為人民幣 109,630,000
元。該地塊位於中國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古井鎮洲朗村，總地盤面積約為 284,860 平方米。

該地塊被指定作工業用途，期限為 50 年。 
 



 

2 

預期賣方與買方將於成交確認書之日起計 5 個工作日内訂立該地塊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成交確認書及收購事項 
 
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的主要條款大致上與成交確認書的條款類似。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將載

有收購事項的詳情。 

 
下文載列成交確認書的主要條款：  
 
日期 : 2017 年 12 月 25 日 

 
2017 年 12 月 25 日 
 

2017 年 12 月 25 日 
 

訂約方 : 買方；及 
賣方 

買方；及 
賣方 

買方；及 
賣方 
 

該地塊位置 : 中國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古井鎮洲朗村 
 

該地塊編號 : JCR2017-179(新會 23) 
 

JCR2017-180(新會 24) JCR2017-181(新會 25) 

地盤面積 
 

: 71,702 平方米 82,987 平方米 130,171 平方米 

該地塊性質 
 

: 工業 工業 工業 

土地使用權 
  期限 

 

: 50 年 50 年 50 年 

競買保證金 
 

: 人民幣 5,740,000 元 人民幣 6,310,000 元 人民幣 9,880,000 元 

代價 : 人民幣 28,690,000 元 人民幣 31,540,000 元 人民幣 49,400,000 元 
 
收購事項的代價 
 
上述該地塊之代價合計人民幣 109,630,000 元，乃基於買方透過公開拍賣方式成功投得該地塊

而確定，並考慮公開掛牌文件中規定的起始價、現行市況、該地塊之位置及鄰近土地價格後

達致。買方已就參予拍賣合共支付人民幣 21,930,000 元作為競買保證金。競買保證金將用作

支付收購事項相關的部份代價，代價餘額將於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自簽訂之日 30 日內以現金

支付。 
 
代價將由本集團之內部資源及/或借款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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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賣方的資料 
 
賣方為中國的政府機關，負責(其中包括)管理中國廣東省江門市國有土地的土地規劃以及土

地使用權出讓及轉讓的審批工作以及發出各種土地證。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賣方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

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進行收購事項的原因及好處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及本集團為一家位於中國廣東省的領先冷軋鋼加工企業。本集團主要

從事將熱軋鋼卷加工成按客戶規格定制的冷軋鋼條、鋼板、以及焊接鋼管及鍍鋅鋼材產品，

所涵蓋行業包括輕工五金、家用電器、傢俱、摩托車╱自行車配件、LED 和照明。本集團提

供定制冷軋鋼產品及鍍鋅鋼材產品的加工、橫切、縱切、倉儲及配送服務。 
 
近年，江門市政府積極推廣發展大廣海灣經濟區。古井鎮是大廣海灣經濟區内其中一個主要

城鎮得到地方政府支持。在從屬於新會區同一行政區內，該地塊位於古井鎮是鄰近本集團位

於睦洲鎮現有生產廠房，該地塊與本集團現有生產廠房的道路距離大約為25公里且均是靠近

重要高速公路，在正常交通狀況下，該地塊與本集團現有生產廠房的車程需時大約40分鐘。

本集團現有生產廠房亦靠近沿西江港口，該地塊靠近銀洲湖岸邊及銀洲湖沿岸港口，銀洲湖

位處中國珠江三角洲西南部的西江和潭江的匯合處。該地塊的位置可以使本集團的原材料及

產品能及時且具有成本效益地運送，無論其是在中國廣東省或其他省份。 
 
本公司認為，收購事項符合本集團業務策略，通過在該地塊擴充生產設施以增加產能，收購

事項將為本集團未來進一步發展提供理想的位置。 
 
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的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於公平合理及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

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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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有關收購事項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少於25%，收購事

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與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根據拍賣成交確認書收購賣方出讓的該地塊的國有建設

用地使用權 
 

「拍賣」 賣方所舉行公開拍賣，當中該地塊以競投方式出讓 
 

「成交確認書」 買方與賣方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

成交確認書，以(其中包括)確認買方成功競投該地塊的土

地使用權 
 

「董事會」 董事會 
 

「本公司」 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代價」 收購事項代價合計為人民幣109,630,000元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地塊」 位 於 中 國 廣 東 省 江 門 市 新 會 區 古 井 鎮 洲 朗 村 編 號

JCR2017-179( 新 會 23) 、 JCR2017-180( 新 會 24) 及

JCR2017-181( 新 會 25) 的 三 幅 地 塊 ， 總 地 盤 面 積 约 為

284,860平方米，為收購事項的主體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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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賣方與買方將訂立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內容

有關根據成交確認書轉讓該地塊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買方」 江門市華津金屬製品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賣方」 江門市國土資源局 
 

「公里」 公里 
 

「平方米」 平方米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松慶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許松慶先生(主席)、羅燦文先生(行政總裁)、陳春牛先生

及 Xu Songman 先生；非執行董事許健鴻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慈飛先生、譚旭生先生

及胡志強先生。 
 
 


